
兰台世界 2012·1 月上旬兰台世界 2012·1 月上旬

………………………………………………………………………………………………………………………………………………………………………………………………………………………………………………………………………………………………………………………………………………………………………………………………………………………………………………………………………………………………………………………………………………………………………………………………………………………………………………………………………………………………………………………………………………………………………………………
2 日在北京成立仪式上，他发表了著名的《中

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就中国图书馆

事业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提出发展方向

的建议。同年年底，北京教育部与管理美国庚

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联手建立一个委

员会，接办以藏有永乐大典残本、四库全书、
敦煌写经等闻名的京师图书馆，计划以此为

基础，再由基金会拨款建立一所规模宏伟的

新型图书馆，并请梁启超兼任馆长。第二年春

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因时局混乱，京师图

书馆已经有名无实，决定另外筹办北平图书

馆，仍聘梁启超为馆长，这时，梁启超运用自

己的影响力多方奔走，终于在 1926 年底正式

接收京师图书馆，接收后，梁启超个人垫款扶

持，并为以后的北平图书馆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而同时出任北京的三个图书馆馆长，这也

成为了我国图书馆界无人打破的文化纪录[2]。
三、梁启超的图书馆学著述

在我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法主要是七

略和四部两大体系，而清末西学大量输入后，

学术门类的增广与分科的细密，使得传统目

录学已经不能适用，早在 1896 年，梁启超便

发表了《西学书目表》。《西学书目表》著录译

书约 300 种，序例多达 13 条，详述分类原理

与著录体例，西学书目录主体分西学、西政、
杂类三卷。西学类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
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

学、医学、图学计 13 类。西政类包括史志、官
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
船政计 10 类，与其新政内容相符。杂类包括

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

书计 5 类。主体之外，他又将通商前西人翻译

著述之书、当时已翻译而还未付印之书和中

国人所著言外事书取其精华，独立成附卷。这
本书大胆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

该分类体系弥补了中国传统四分法不能统一

按照学科门类立其纲目，不能按书籍的对象

归其类别的缺陷，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开创了我国近

代目录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图书分类法的

基础，并开创了利用书目呼吁变法、宣扬西学

的学术实践。
梁启超对书籍的真伪考订相当重视，他

认为，伪书不辨，祸害无穷，做学问便无从谈

起。并指出中国的书籍中，有许多全是假的，

而有些则是半真半假，有些则是把年代弄错

了，研究中国的学问，尤其是研究历史，先要

考订资料真伪，后再辨别时代，以此为标准，

才不会枉费工夫。据此，他认为图书馆建设最

为重要的是图书质量，并著书《古书真伪及其

年代》，在书中作了对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全面

科学的认证。《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分《总

论》与《分论》两卷。《总论》共五章，分别阐述

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

的来历、辨伪学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

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等；《分论》共六章，

依次讨论十三经，即易、书、诗、三礼、春秋三

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的真伪及成书年

代；书后有附录子书五种，讨论《本草》、《素

问》、《灵枢》、《甲乙经》、《阴符经》五部书的真

伪。他提出，伪书非辨不可，但辨别以后，并不

一定要把伪书烧完。又提出伪书却不伪论，即

伪书的作者和年代虽是伪托的，但也反映了

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人文风俗等[3]。
梁启超在佛经上的造诣极高。他曾撰写

《佛家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设想借鉴唐宋

编制的佛经目录的分类和体制，改造当时流

行的目录编制；而在梁启超逝世前不久，还

设想撰写分编《中国图书大词典》和《中国图

书索引》。可惜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

差，经常入院治疗，此构思终未能完成。
1929 年 1 月 19 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

协和医院，留有口头遗嘱，愿将生平所藏书

籍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据图书馆清点后统

计，共有图书 2831 种，约 41474 册；新书

109 种 145 册，日文书 433 册，石刻碑帖 500

余种 1400 多件。另外，尚有一批墨迹、未及

刊印书稿及私人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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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邮”是指近代史上外国在中国境内

设立的邮局。中国最早的“客邮”是 1834 年

英国人劳律卑在广州沙面设立的邮局。其

后，“客邮”逐渐在中国扩散开来，直至 1921

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通过了撤

销列强在华“客邮”的决议，规定“客邮”在
1923 年 1 月 1 日前全部撤出中国。本文主

要根据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的档案资料，论述

“客邮”撤出前广东邮政对“客邮”的接收，进

而探讨“客邮”对广东邮政的影响。
1922 年 3 月 24 日，以中国邮政总办执

行官的名义签署了《关于撤销“客邮”的第

811 号通告》(以下简称《811 号通告》)。通告

中指出：“华盛顿会议上，在中国拥有邮政机

构的四大外国政府（英、法、俄、日）要在

1923 年 1 月 1 日之前撤销他们的机构，这

需要中国邮政管理机构作出充分的准备来

处理因为他们的撤出而剧增的工作量。”[1]16

通告还明确要求各地邮局需在“客邮”
撤出前向邮政总局上报关于各省区“客邮”
的情况。“我们需要从有外国邮政机构的省

区获得一些关于各邮局的具体信息，以便于

邮政总局制定确切的行动计划。”[1]16

此后的半年多时间内，以广东邮政管理

局为中心，广东各地邮局基于对“客邮”的全

面了解以及对自身业务能力的评估，有步骤

地对“客邮”的部分财产、房产、邮政物资以

及员工进行了接收。
一、广东邮政对“客邮”设施与财产的接收

“客邮”撤出后，它们的办公场地、物资、
邮政设备等是如何处置的？英国“客邮”大体

遵循这样的原则：“邮局的设备应该尽可能

在当地卖掉或处理掉，但是也应该选择一些

有关历史方面的物品送回国内邮局博物馆

进行展览，比如说邮戳等。”[2]33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邮政总办在《811

号通告》中，要求各地邮局对“客邮”进行详

细的调查，包括房屋和土地、办公场所、物
资供应以及人员需求等。中国邮政总局这

样做目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各

地邮局的邮政设施，以应付“客邮”撤出后

增加的业务；一方面也是力图对各地“客

邮”有个全面的了解，以便对其相关的财

产、设备进行接收。广东邮政管理局接到这

份通告后，转发到广东各地邮局。以下就各

地邮局反馈的情况来分析广东邮政对“客

邮”财产设施的接收。
广州是各国“客邮”的集中地，其主要分

布情况及房屋土地拥有情况如表 1。

资 料 来 源 ：Data in connection with

对“客邮”的接收 □ 王再华

民国时期广东邮政

英国 邮局坐落在沙面，在英国领事馆内
法国（沙面） 邮局位于 1902 年印度支那政府为印度支

那邮局建造的一栋房屋内
（6 个分局） 位于广州市，租了一间房屋
日本 邮局在沙面建造，之前是用于出租的房屋

表 1：广州“客邮”分布及房产情况表

dang'an 春秋 chunqiu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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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岗位 英国邮局薪酬 中国邮局薪酬
丘良青 邮件护送员 9.6 美元 13 美元
萧阿鸣 邮件护送员 9.6 美元 13 美元
丘周城 邮件护送员 9.6 美元 13 美元
黄阿从 邮递员 15.6 美元 16.25 美元
郑阿辉 邮递员 9.6 美元 13.75 美元
陈戊坤 邮递员 9.6 美元 13.75 美元
黄源禧 邮递员 9.6 美元 13.75 美元

表 2：英国汕头“客邮”撤销后中国邮局员工一览表

contemplated withdrawal of French Postal

Agencies，广东省档案馆：29- 1- 146，第 70 页。
从表中可见，广州英国“客邮”原本设在

英国领事馆内，撤出后其土地房屋不会有任

何的变动。至于法国各分局及日本“客邮”所
租用的房屋，在这些邮局撤出后，退租是最

合理的选择。
法国“客邮”与英、日“客邮”不同，它们

在中国拥有自己的房产。“北海只有一个外

国邮局，那就是法国邮局，房产隶属于法国

政府。因为法国政府在北海有很多房屋和土

地，他们可能不在乎邮局的地盘，会让它们

待价而沽。法国邮政总局局长认为它可能值

7000—8000 美元。”[3]45

在邮政专用物资方面，各地“客邮”撤出

后，当地邮局或多或少还是能够从中接收到

一些有用的邮政设备。在“客邮”撤出前的

1922 年 12 月 16 日，中国邮政总办执行官

劳斯就发布了相关接收“客邮”财产物资的

指令。“有关法国邮局的家具和办公用品，邮

政总办表示当地中国邮局应当尽力购买。因

为已经确定这些家具和办公用品不属于法

国政府而是属于邮政官私人财产，建议我们

应抓住时机以获得这些物品。”[4]202

以北海为例，法国“客邮”撤出前，北海

第一邮局局长去信广东邮政管理局，汇报了

北海邮局接收法国“客邮”物资的具体事宜。
“下面的物资将会对北海第一邮局有用：两

套邮政办公桌椅，一个天平，还有一个铁制

的保险箱。此外，还有少量家具和邮政用品

属于印度支那政府。法国邮政局长正写信询

问法国邮政总局局长该如何处置他们，并会

告知我们他们的决定。”[5]252

总之，广东各地“客邮”中，法国在广州、
北海等地拥有自己的房产，这些房产在“客

邮”撤出后会作出售处理。英国“客邮”除了

汕头为租用外，基本上在各地领事馆内办

公。日本“客邮”在广州及汕头的办公场所均

为租用。因而，在“客邮”撤销后，尽管法国

“客邮”有房产出售，但或由于估价太高，或

由于地段等因素，当地中国邮局购买并不现

实。至于物资方面，“客邮”撤出后，广东各地

邮局还是能够接收到一些诸如桌椅、邮袋、
帆布等有用物资，这对于广东省邮政办公场

所及设备的增加虽说影响不是太大，但还是

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二、广东邮政对“客邮”员工的接收

房产、设备等“客邮”物资对于广东邮

政的发展固然相当重要，但发展邮政业务，

一支成熟、高效的邮务人员队伍更为重要。

原本在“客邮”的工作人员，除了中高层邮

务管理人员大多由外国人充任，而大多数

拣信、送信等工作基本上都是中国籍员工

担当。这些员工大多通晓多种外国语言，熟

悉邮政业务。“客邮”撤出后，如果广东各地

邮政能把这批员工招为己用，势必有助于

广东邮政的发展。从当时广东省各地“客

邮”、当地邮局与广东邮政管理局及中国邮

政总办的联系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

对于“客邮”中国员工的接收是“客邮”撤销

前后一件重中之重的工作。
当时中国邮局对接收“客邮”人员的各

项工作的准备是十分充分的，既考虑到了

“客邮”撤出后工作量增加对员工需求的问

题，也考虑到了员工具体分配及其工作量的

问题。《811 号通告》中明确要求各地邮政机

构招募一些中国邮局急需且业务能力较强

的“客邮”员工。“鉴于外国邮局都集中在一

定的区域，我们有必要尽快地招募有能力的

员工来做邮件分拣和计算工作。”[1]14

对于新接收员工的预期工作量，总局也

进行了估计，“就对新员工的要求而言，确切

的工作量应由邮政局共同决定，而不是通过

在各个邮局从事的员工的数量决定”[1]15。
这些未雨绸缪的措施，使“客邮”撤出中

国后，中国邮局仍然有能力应付由此而带来

的相关邮政服务的问题。
从 1922 年 3 月 9 日广东邮政管理局

写给汕头邮局局长麦克罗的信中我们能了

解到，广东对接收外国“客邮”人员的安排

远在“客邮”撤出前就开始了。“鉴于外国邮

政机构撤出日期的迫近，我们非常有必要

预先安排接收一些精通各种语言的员工，

这样能让现在不会处理外国邮件的我们能

够处理一些相应的邮件，尤其是与日语有

关的邮件。”[6]12

上述所涉及的是特殊的有语言特长的

邮务人员，尽早考虑招募这些员工加以培

养，是为了使他们在“客邮”撤出后能够担当

主干的邮政业务。而诸如邮递员、邮件护送

员等的安置，当时广东邮政管理局也在观

望。“此外，其他邮务人员的安置直到我们知

道外国邮政机构撤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后，

才可以作出决定。”[1]15

“客邮”撤销后，原属“客邮”的中国员工

对于转入中国邮局工作的态度是比较积极

的。当然这种行为是在尊重员工本人意愿的

情况下，由员工发出申请，在中国邮局的批

准下才能入职。
据不完全统计，汕头英国邮局撤出以

后，有一批员工（见表 2）申请转入中国邮局

工作，成为中国邮局的职员，其薪酬都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正如当时汕头邮局局长麦克

罗给英国驻香港领事的信中写道：“在汕头

英国邮局工作的员工非常乐意调往中国邮

局工作。”无疑，这些员工对当地邮政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资 料 来 源 ：Chinese staff of Foreign

Postal Agencies,concerning，广东省档案馆：

29- 1- 146，第 242 页。
综上所述，“客邮”撤出广东前，为了保

证“客邮”在 1923 年 1 月 1 日之前顺利撤

销以及其后的业务顺利开展，中国邮政总

局、外国邮政高层、广东邮政管理局、广东

“客邮”与各地邮局多方交涉、协商、筹划，

对“客邮”撤出的各个环节，比如财产接收、
业务交接以及邮务人员接收等进行了周密

的安排。中国邮政总局的职责在于通盘考

虑，制定决策，与外国邮政交涉；广东邮政

管理局则上传下达，除了负责传达中国邮

政总局的决策外，还根据广东各地“客邮”
及中国邮政的具体情况，对“客邮”撤出以

及相关的交接工作提出具体的执行办法。
各地邮局则直接与“客邮”接触联系，了解

“客邮”撤出后的遗留房产、物资，对其进行

接收。在人员方面，“客邮”撤出后，原来在

“客邮”工作的大多数是中国员工，各地邮

局根据他们的意愿结合他们在“客邮”的表

现基本上予以接纳，这些员工熟悉英、法、
日等各国语言，熟悉邮政业务，无疑对于提

高中国邮政的效率大有帮助。
广东邮政在接收“客邮”财产设施、人

员、业务的过程中，对近代邮政制度、运营方

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这有助于广

东邮政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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